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4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3]871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9,516,30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艳、方书品

电话：010-88576686

传真：010-88576900

发行人：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童海燕、俞乐

电话：0550-6678809

传真：0550-6678868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11日

证券代码：600976� � �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2013016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广东诺尔康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 5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控

股子公司广东诺尔康药业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详见 2013 年 5 月 25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公告），现将本次股权转让工作的完

成情况公告如下：

2013年 6月 5日，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广东诺尔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诺尔康药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联羊城评字【2013】

第 VIGQB0106号），经评估确认，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诺尔康药业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

值为人民币 1504.29万元。

依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的所有者权益价值，本公司与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签

署《广东诺尔康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以人民币 767.19 万元的价格转让持

有的诺尔康药业公司 51%的股权。

2013年 7月 11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本次股权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00� � �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3-25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 90%

盈利：

10,798.95

万元

盈利：16198万元–2051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0.329

元–

0.417

元 盈利：

0.2855

元

注：报告期内，本公司实施了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实施后，本公司总股本由 37,

827.2万股增至 49,175.36万股， 本报告期预计基本每股收益以公司总股本 49,175.36 万股计

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推进精益化管理和集约化管理等管理变革活动， 费用控制效果明

显，拉动公司整体业绩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为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3 年半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11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3-024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 1月 1日 --2013年 6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50% - 70%

盈利：

46,091.90

万元

盈利：13,827.57万元 – 23,045.9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0.13-0.22

元 盈利：

0.43

元

注：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是按公司目前总股本 1,065,200,000股摊薄计算的。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产品订单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下降，因此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12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3-014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3年 1月 1日 -2013年 6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

9,125

万元

～12,167

万元

盈利：

6,083.34

万元

增长：

50％～1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5

元

～0.07

元 盈利

:0.03

元 增长：

67%～ 133％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上述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3年 1-6月达到结转收入条件的地产项目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相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情况将在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

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3－038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升上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4

月

1

日

—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

月

1

日

—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4

月

1

日

—

2012

年

6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

: 1800

万元

至

2200

万元

盈利：

100

万元

至

500

万元

亏损：

1217.48

万元 亏损：

251.74

万元

基本每股

收益

盈利：

0.06

元

至

0.08

元

盈利：

0.004

元

至

0.018

元

亏损：

0.09

元 亏损：

0.02

元

注：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39,599,195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10股， 派 2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 年 6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 6月 6日。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上年同期财务数据已经注册会计

师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 2013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盈利的主要原因为：与去年同期相比焦炭市场有所好

转，产品销售数量有所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600525� � � �公告编号：201302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382,

321,569股，占公司总股本 863,510,112 股的 44.28%。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同意路强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一职，杜新春先生

当选公司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赞成票 382,321,5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同意杜新春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一职，虞迎女士

当选公司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赞成票 382,321,5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11�武钢债 编号：临 2013-020

证券代码：600005� � � �公司债代码：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根据武汉市汉阳区政府的相关批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汉阳棒材厂于 2013 年 2 月 6 日收到政府补助 2,073,054.00 元；2013 年 2 月 19 日收到政府

补助 3,094,791.00元；2013年 6月 18日收到三笔政府补助，合计为 7,489,258.60元。 上述政

府补助金额合计为 12,657,103.60。

2、公司一季度末及二季度末按《企业会计准则》摊销的递延收益合计为 7,661,646.28

元。

3、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武钢钢材配送有限公司于 2007年 5月收到土地使用税返还共

计 2,998,596.00元，原按 50年分期摊销。 2013年 5月，按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公司将剩余

未摊销的土地税返还 1,425,030.00元一次性记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4、根据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2 年淘汰落后产能

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及鄂州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拨付鄂钢

公司 2012年度淘汰落后产能部分奖励资金的通知》，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

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鄂钢公司 "）因淘汰 35 吨转炉 2 座、380 立方米高炉 1 座

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1,410.00万元，其中 1,000.00万元已于 2013年 6月 4日到账。 上述

财政奖励资金将记入鄂钢公司 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

5、2013年 6月 30日，公司收到武汉市环保局通过财政划拨的武钢环境保护项目补助

11,285,547.06万元，该款项由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先行代收后划转至我公司，并将记入公

司 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

以上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为 43,029,326.94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将计入公司当期损

益，具体的会计处理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12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2013－31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简称： 深长城

股票代码： 00004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9楼

邮政编码： 518048

股份变动性质：无偿划转减少

签署日期：2013年 7月 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次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

变动的生效条件为本次无偿划转股份的行为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深圳市国资委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划出方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长城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深圳市国资委将所持深长城

23,945,357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全资国

有独资公司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的行为

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入方

/

划入方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协议》

/

本协议 指

深圳市国资委与本次无偿转让的划入方就本次无偿划转签订的无

偿划转协议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 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负 责 人： 张晓莉

主要职能： 作为深圳市人民政府的直属特设机构，代表深圳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不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机构类型： 机关法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张晓莉 深圳市国资委主任 中国 深圳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达到

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1）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圳

燃气” ，代码 601139）1,010,029,500�股股份，占总股本 51%，为深圳燃气的控股股东。 该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0,450,000 元，经营范围为从事管道燃气业务的经营，包括以管道输

送形式向用户供应液化石油气(LPG)、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掺混气、人工煤气及其他

气体燃料，并提供相关服务；燃气输配管网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深圳市城市天然气利用工

程的开发、建设和经营；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燃气，燃气用具，钢瓶检测；经营性道路危险货

物(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运输；承担燃气管道安装工程。 深圳燃气在盐田区沙头角海景

二路棕榈湾小区一楼等十七处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

（2）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

天健” ，代码 000090）182,583,159股股份，占总股本 36.35%。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2,

530,794元，经营范围为土地开发、商品房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3）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农产

品” ，代码 000061）412,456,687 股股份，占总股本 24.31%。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96,

964,131 元，经营范围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营业执

照需另行申办），经营管理市场租售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经营农产品、水产品的批发、连锁经营和进出口业务（具体经营需另行办理营业执

照）；为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配套的招待所、小卖部、食店、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具体项

目营业执照另行申报）；从事信息咨询（（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

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市场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

（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

振业 A” ，代码 000006）273,933,150 股,占总股本 20.291%。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49,

995,046元，经营范围为土地开发、房产销售及租赁、物业管理。

（5）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圳能

源” ， 代码 000027）1,264,000,517�股股份， 占总股本 47.82%。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642,994,398�元，经营范围为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生产、购销；投资和经营与能源

相关的原材料的开发和运输、港口、码头和仓储工业等；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相配套的地产、

房产业和租赁等产业；投资和经营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的高科技产业；经营和进出口本公

司能源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配套设备、机具和交通工具等；各种能源工程项目的设计、施

工、管理和经营，以及与能源工程相关的人员培训、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环保技术的

开发、转让和服务；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在合法取得的地块上从事单项房地产开发经

营；从事信息系统运营维护，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的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

品、耗材、办公设备的销售与租赁；能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其他业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所持有的深长城 10%股份无偿划转至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国有资产布局。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再持有深长城股份，不再是深长城的股东。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没有增加持有深长城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无偿划转减少

二、划出方及划入方名称

1、划出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划入方：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十六楼 C1

公司性质：深圳市属国有独资公司

三、划转股份的数量、比例以及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共计 23,945,357股，占深长城总股本的 10%，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深长城股份。

四、批准无偿划转的时间、机构以及进一步程序

1、2013年 7月 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划入方签订了《无偿划转协议》，就无偿划转相

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2、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须提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

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3�年 6�月 9日与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将其所持深长城 19.75%的股份转让给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限公司，截止目前股权过

户手续尚未完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买卖深长城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伍斌

签署日期：2013.7.10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长城 股票代码

00004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9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23,945,357

持股比例：

1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23,945,357

变动比例：

10%

变动后持股数量：

0

变动后持股比例：

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2013－32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简称： 深长城

股票代码： 00004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十六楼 C1

邮政编码： 518048

股份变动性质：无偿划入增加

签署日期：2013年 7�月 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次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变

动的生效条件为本次无偿划转行为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远致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次无偿划转

的划入方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深长城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公司以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深长城

23,945,357

股股份的行为

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出方

/

划出方

/

深圳市国

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无偿划转协议》

/

本协议 指

本公司与本次无偿转让的划出方就本次无偿划转签订的无偿划转

协议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5,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6楼 C1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348155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对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提供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国税登字 440300664187170号

深地税字 440300664187170号

法定代表人：陈志升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6楼 C1

邮政编码：518048

联系电话：86-755-83883660� � �传真：86-755-83883593

股权关系控制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有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陈志升 男 董事、总经理 深圳 无

胡朝阳 女 监事 深圳 无

周云福 男 副总经理 深圳 无

王道海 男 副总经理 深圳 无

曹翔 男 副总经理 深圳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达到

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远致公司持有深圳市农产品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农产品” ，代码 000061）88,603,753股股份，占总股本 5.22%。该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696,964,131元，经营范围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营业执照需另行申办），经营管理市场租售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农产品、水产品的批发、连锁经营和进出口业务（具体经营需另

行办理营业执照）；为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配套的招待所、小卖部、食店、运输、装卸、仓储、

包装（具体项目营业执照另行申报）；从事信息咨询（（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市场投资、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远致公司持有深圳市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振业 A” ，代码 000006）135,967,071 股,占总股本 10.072%。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49,995,046元，经营范围为土地开发、房产销售及租赁、物业管

理。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深圳市国资委划出的深长城股份，其目的执行深

圳市国资委国有资产布局优化战略，同时提升自身本资本实力。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深长城股份 24,068,942 股，占总股本 10.054%。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公司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

格情况等依法决定是否增持或减持深长城的股票。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无偿划转增加

二、划出方及划入方名称

1、划出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划入方：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三、划转股份的数量、比例以及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共计 23,945,357股，占深长城总股本的 10%，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深长城股份 24,068,942股，占总股本 10.054%。

四、批准无偿划转的时间、机构以及进一步程序

1、2013年 7月 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划出方签订了《无偿划转协议》，就无偿划转相

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2、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须提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

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买卖深长城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的《无偿划转协

议》。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陈志升

签署日期：2013.7.10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长城 股票代码

00004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十六楼

C1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123,585

持股比例：

0.054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23,945,357

变动比例：

10%

变动后持股数量：

24,068,942

变动后持股比例：

10.05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公司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

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增持深长城的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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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